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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
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
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
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本報告（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
對此負全責）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
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
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或本
報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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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約為6,6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31.7%。此下跌是由於二零一二年出售美
容及美容診所的業務所致。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虧損約
為6,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53,700,000港元）。

•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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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季度業績

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報告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6,595 9,657
銷售成本  (343) (1,439)
   

毛利  6,252 8,218
投資及其他收入 3  151 188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3,427 (57,851)
服務、銷售及分銷成本  (1,122) (2,630)
行政開支  (5,029) (6,471)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累計（虧損）╱
 收益由權益重新分類為損益  (10,099) (153)
其他經營開支  (34) (2,547)
   

經營溢利╱（虧損）  (6,454) (61,246)
融資成本  (101) (10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1 1,000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6,524) (60,354)
所得稅抵免 4  – 6,609
   

本期間溢利╱（虧損）  (6,524) (53,745)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6,677 (159)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解除
 投資重估儲備  10,099 153
   

本期間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扣除稅項  16,776 (6)
   

本期間全面溢利╱（虧損）總額  10,252 (53,751)
   



- 3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491) (53,596)
非控股權益  (33) (149)
   

  (6,524) (53,74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溢利╱（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285 (53,602)
非控股權益  (33) (149)
   

  10,252 (53,751)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6  (6.19)港仙 (7.6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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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章內所載之適用
披露規定而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當中之金額乃基於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及詮釋而計算。

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
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所採納
者一致，惟影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且為編製本期間財務報表而首次採納之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除外。

本簡明綜合賬目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經過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
  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告、合營安排及披露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1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1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1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2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款項披露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1

 詮釋第20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稅2

 詮釋第21號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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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引入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之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1號之修訂，全面收益表乃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報表，而收益
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保留以單一或兩個獨立但連續
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要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在其他全面收益環節歸類為兩個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
類至損益之項目；及(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所得稅須根據相同基礎分配。該等修訂並無改變呈
列除稅前或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選擇。

該等修訂已經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方式已經修訂，以
反映該等變動。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未能評定該等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收入

收入包括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就貨品銷售及服務而已收或應收的代價的公
平值。收入經扣除增值稅、退貨、回扣及折扣以及與本集團內的銷售額對銷
後呈列。

當收入數額能可靠地計量、而未來經濟利益可能流入該實體，且符合以下本
集團各業務的特定準則時，本集團便會確認收入：

銷售貨品收入乃於轉移擁有權的相關風險及回報至客戶時確認，一般於貨品
交付予客戶及客戶接納貨品時確認。

放貸產生之收入在計及未償還本金額及適用之實際利率以時間比例為確認基
準。

租金收入於租約期內以直線法確認。

利息收入以實際利息法按時間比例確認。

股息收入在確立收取款項之權利時確認。

企業債券票息按債券面值及票息率就所屬的期間作基準計算。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乃基於當時市價（按市值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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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續）

(a) 按可報告分部之營業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美容服務及銷售美容產品 – 741
美容診所服務 – 3,331
放貸 5,920 5,460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85 125
銷售雜貨產品 490 –
  

 6,595 9,657
  

(b) 按地區分類之營業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595 8,381
澳門 – 1,276
  

 6,595 9,657
  

3. 投資及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50 4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入 3 132
銀行利息收入 1 1
代銷收入 9 15
其他 88 –

  

 151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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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本年度開支 – –
 －上年度撥備不足 – –

  

 –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 6,609
 －上年度撥備不足 – –

  

 – 6,609
  

所得稅抵免 – 6,609
  

5.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一二
年：無）。

6.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盈利╱（虧損） (6,491) (53,596)
  

普通股之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採用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4,880 699,197

  

就計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
利╱（虧損）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經已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未有計入本公司
尚未行使購股權，因為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在行使時具反攤薄效應。



- 8 -

7.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8.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資本   投資  購股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累計虧損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權儲備 實繳盈餘 總計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6,991 212,968 278 (180,474) 28,280 (148) 14,040 732 181,291 263,958 1,304 265,262

全面收益
本期間虧損 – – – (53,596) – – – – – (53,596) (149) (53,745)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 – – – – (159) – – – (159) – (159)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
 解除投資重估儲備 – – – – – 153 – – – 153 – 153
            

全面虧損總額 – – – (53,596) – (6) – – – (53,602) (149) (53,751)

與擁有人之交易
收購自╱出售予非控股權益
 之部份權益 – – – 498 – – – – – 498 (498) –
            

與擁有人之交易 _ _ _ 498 _ _ _ _ _ 498 (498) _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6,991 212,968 278 (233,572) 28,280 (154) 14,040 732 181,291 210,854 657 211,511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 20,975 198,800 278 (193,397) 28,546 (14,396) – 732 181,291 222,829 981 223,810

全面收益
本期間虧損 – – – (6,491) – – – – – (6,491) (33) (6,52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 – – – – 6,677 – – – 6,677 – 6,677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
 解除投資重估儲備 – – – – – 10,099 – – – 10,099 – 10,099
            

全面虧損總額 – – – (6,491) – 16,776 – – – 10,285 (33) 10,252
            

股份合併 (19,927) 19,927 – – – – – – – – – –

股份合併之交易成本 – (250) – – – – – – – (250) – (25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1,048 218,477 278 (199,888) 28,546 2,380 – 732 181,291 232,864 948 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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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20,960,000股新股份根據一般授權按照配售協議
之條款，按每股配售股份0.225港元之價格發行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
該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490,000港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三個月期間」）之總營業額約為
6,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32%。此下跌是由於二零一二年出售
美容及美容診所的業務所致。三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6,5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53,7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以往年度所收購投資物業賺取的租金收入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
此業務分部於三個月期間之營業額約為185,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增加
48%。

證券及債券投資

於三個月期間內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錄得公平值收益約
3,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策略性持有
138,967,932股普通股，即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之14.9%權益。

放貸

於逾兩年積極參與放貸業務後，已建立穩固之客戶基礎。於三個月期間，
此分部之營業額約為5,92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8.4%。此分部
亦帶來令人滿意之溢利。

零售業務

我們自二零一二年六月起已一直在發展零售業務。於回顧期間，此分部之
營業額約為490,000港元。我們將繼續監察該營運及發展新市場，以增加
營業額及相關的行業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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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由於證明放貸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理想營業額及溢利，本集團將繼續積極發
展此業務。

同時，本集團亦一直尋求新投資機會，以擴闊本集團之業務範疇，以便為
股東謀取最大回報。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所述，本集團在葵涌及太古開設零售商店以及在香港提供網上購物
服務，向公眾銷售日用品。該等零售商店已分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及二零
一三年一月開業。

出售工業物業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
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出售香港一項物業，現金代價為4,100,000港元。轉讓
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完成。

股本重組

藉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實施股本重組，當
中涉及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及股本增加。股份合併涉及將本公司已發行及
未發行股本中每二十(2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現有股份合併為本公司已
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一(1)股每股面值0.20港元之合併股份（「合併股份」）。
股本削減涉及削減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方法為按已發行之每股合併股份
註銷本公司之繳足股本0.19港元，以使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由0.20
港元減少至0.01港元，並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合併股份之總數下調至
整數。此外，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已由15,000,000港元分為1,500,000,000股
經調整股份增加至300,000,000港元分為30,000,000,000股經調整股份。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一二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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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券中之權益或短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持有任何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
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股份權益

長倉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總計 之概約百分比

蕭若元先生（附註1） 7,796,200 16 127,140 7,923,356 7.55%
  （附註2） （附註3）

梁子安先生（附註1） 63,000 – – 63,000 0.06%

附註：

1. 蕭若元先生及梁子安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2. 16股股份由蕭若元先生之配偶侯麗媚女士持有。

3. 127,140股股份由Heavenly Blaze Limited持有。Heavenly Blaze Limited乃由
(i)執行董事蕭若元先生之子蕭定一先生實益擁有46%權益；(ii)蕭若元先生，連
同蕭若慈女士（蕭若元先生之胞姐），代表蕭若元先生之女蕭瑤瑤小姐及蕭雙
雙小姐合共實益擁有34%權益；(iii)蕭若元先生之女蕭定欣小姐實益擁有16%
權益；(iv)鄭則士先生實益擁有1%權益；及(v)一元製作室有限公司實益擁有
3%權益，而一元製作室有限公司乃由蕭定一先生實益擁有25%權益及侯麗媚
女士實益擁有7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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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之權益及短倉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除下文所述者外，各董事並不知
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彼等之權益或短倉已於上文披露）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
2及3分部須予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
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或有關股本之期權面值10%或以上之權
益。

  佔本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之
  已發行股本之
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中國3D數碼娛樂 11,202,000 10.68%
 有限公司（附註）

附註： 11,202,000股股份指(a)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所持有之10,170,900股股份
及(b)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新益國際創建有限公司
所持有之1,031,100股股份之總和。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
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擁有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標準（「買賣
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一直遵守買賣規定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
守則條文A.2.1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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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應各司其職，一人不得身兼兩職。

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兩職現正由同一人擔任。董事
會認為，此架構無損董事會與管理層間的權力平衡及權限分佈。董事會成
員擁有豐富的經驗及素質注入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的比例平衡。故此，董事會相信有關架構可確保董事會與管
理層之間的權力不會失衡。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身兼主席及行政總裁兩職
可令本集團的領導更加強健及穩定，以此模式經營使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
更具效率及效益。

合規顧問

本公司現任合規顧問粵海證券有限公司（「粵海證券」）已知會本公司，由於
其近期的人事變動，其將終止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之合規顧問協
議，由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起生效。董事會與粵海證券確認，於本公佈
日期，概無有關合規顧問變動之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本公司
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6A.27條，由二
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起計三個月內盡快委任替任合規顧問以填補空缺。

據合規顧問提供之最新資料及通知，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合規
顧問或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6A.32條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本中擁有任何權益
（包括購股權或認購有關證券之權利）。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建議之指引以書面訂明
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蕭炎坤博士、徐沛雄先生及
金廸倫先生組成。金廸倫先生亦為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
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半年度報告、季度報告及月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
事會提出建議及意見。委員會亦負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內部監控制度。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經審核委員
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業績之編製已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
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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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成立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之提名
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負責審閱及就任何建議變更、推選董
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薪酬委員會負責檢討及制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
酬政策。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標準（「買賣
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季度一直遵守買賣規定標準。

本公司亦已就可能擁有本公司任何未公佈之內幕消息之僱員進行證券買賣
設立書面指引（「僱員書面指引」），其條文之嚴謹度不下於買賣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集團成員公司概無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集團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名單

蕭若元先生 － 執行董事
梁子安先生 － 執行董事
蕭炎坤博士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沛雄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廸倫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無限創意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蕭若元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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